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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要求，为了解项目周围受影响居民对工程

建设的意见和要求，并根据公众对工程建设的倾向性，意见的合理性、可行性，

弥补工程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的不足，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该项目的污染防治工

作，有利于本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单位对项目周围居民的公众意见进行了调

查。

本项目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规定，

首先在生态环境公示网网站进行了一次公示，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

网站网站、厂址周边现场张贴和河南经济报同步进行了二次公示。

2、公示

（1）网络公示

我公司于 2023年 1月 10日委托河南中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我公司年回收

处理 9000吨废旧锂电池及可梯次利用项目进行环评报告的编制工作。我公司并

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 开 始 ， 在 生 态 环 境 公 示 网 网 站

（https://gongshi.qsyhbgj.com/h5public-detail?id=322382）进行了项目第一次环评

信息公示。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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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络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我公司对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全文

公示，公示时间均不少于 10个工作日（2024年 5月 29日至 2024年 6月 13日）。

全文公示内容详见表 1。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网络链接：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40529CRzJM，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2。同时，

我公司在北庄村、大块镇张贴了本项目环评征求意见公示内容。

http://www.laoziguli.com.cn/news/201812/17765.html，网络公示截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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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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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公示 1

张贴公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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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详见表 2。

表 1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网络公示内容

河南艾力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回收处理 9000吨废旧锂电

池及可梯次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二次公示

河南艾力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回收处理 9000吨废旧锂电池及可梯次利用

再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已初步完成，拟于近期报送环保主管部门审批。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有关规定，现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河南艾力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回收处理 9000吨废旧锂电池及可梯次利用

再生项目位于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北招民庄 268号新乡市新能源电池专业园区

内。收购的废旧磷酸铁锂电池经检测满足梯次利用电池要求的，作为梯次利用电池

产品外售，不满足梯次利用要求的废旧电池采用干法工艺处理，本项目年处理废旧

磷酸铁锂电池约 3600t/a，主要建设 1座生产车间、1座仓库以及配套设施等。

本项目位于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北招民庄 268号新乡市新能源电池专业园区

内，项目厂区北侧紧邻乡镇道路，北侧隔路为塞特钢瓶有限公司，西侧和南侧均为

空地，东侧紧邻闲置厂房。项目周围最近的敏感目标主要为西侧 260m处的北招民

村。

该项目属新建性质，已在新乡市凤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项目代码：

2208-410704-04-01-426136。

二、项目环境影响及污染治理措施

1、废气

项目电池撕碎、高温热解废气采取燃烧室+急冷+活性炭喷射+高效滤膜布袋除

尘+三级水喷淋+碱喷淋塔+25m高排气筒排放，经处理后 DA001排气筒各污染物排

放量为颗粒物 0.008t/a、0.0011kg/h、0.11mg/m3，氟化物 0.153t/a、0.021kg/h、2.1mg/m3，

非甲烷总烃 0.943t/a、0.131kg/h、13.1mg/m3，苯乙烯 0.024t/a、0.003kg/h、0.3mg/m3，

SO20.0002kg/a、0.22g/h、0.022mg/m3，NOx0.003t/a、0.417g/h、0.042mg/m3，颗粒

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氟化物排放浓度均能够满足河南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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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1066-2020）要求（颗粒物 10mg/m3、二氧化硫

50mg/m3、NOx100mg/m3、氟化物 3.0mg/m3）；氟化物排放浓度及速率同时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要求（氟化物 3.0mg/m3，

25m高排气筒内插法计算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0.38kg/h）；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及速

率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要求（非

甲烷总烃 120mg/m3，25m高排气筒内插法计算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35kg/h），非甲

烷总烃排放浓度同时满足《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

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其他行业（80mg/m3）要求；苯乙烯

排放速率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要求；二噁英排放浓度

能够满足《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20）0.5ngTEQ/m3要求。

粉碎废气、筛分粉尘、研磨粉尘、风选粉尘采用高效布袋除尘器处理，尾气中

颗粒物排放量 0.029t/a、排放速率 0.004kg/h、排放浓度 1.33mg/m3，能够满足《新

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工业企业颗粒物排放限值的通知》（企业排放口排

放浓度 10mg/m3）标准限值要求。

2、废水

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循环冷却系统排水收集后用于地面清

洗用水，不外排。本项目地面清洗废水和废气喷淋塔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

回用于地面清洗用水，不外排；本项目无废水外排，对区域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

营运期高噪声设备主要为项目生产设备及风机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项目采取安

装减震基础、厂房隔声、安装消声器等措施，经预测噪声源对各厂界噪声的贡献值

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昼间

60dB(A)、夜间 50dB(A)）要求。

4、固体废物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磷酸钙渣和氟化钙渣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在鉴定结果出来

之前，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要求执行，先于危废间暂存，待鉴定结果出来后鉴定结果

处置。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废活性炭、废电路板、废包装材料、废润滑油、废油

桶等危废在危废暂存间暂存，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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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评结论要点

河南艾力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回收处理 9000吨废旧锂电池及可梯次利用

再生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相关规划要求，项目选址可行。该项目

环保处理工艺先进，清洁生产水平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可取得较高的环境效益。在

采取环评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废气、废水、噪声污染物均

可达标排放，满足总量控制要求；固体废物得到合理处置；环境风险可控。因此，

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建设可行。

四、进一步了解项目信息的形式

本次公众参与公示期间（2024年 5月 29日至 2024年 6月 13日），公众可通

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书信等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索取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或

补充信息。

环 评 报 告 书 征 求 意 见 稿 及 公 众 意 见 表 网 络 查 阅 方 式 ：

https://pan.baidu.com/s/18rFzSiF5_tbc1gryNuFIKw（提取码：m3mj）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查阅方式：河南艾力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临时办公

室。

查阅期限：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五、征求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范围：项目附近可能受影响区域内的居民、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等。

主要事项：主要调查相关公众对工程建设的态度，对项目建设施工期和运营期

可能存在的环境影响及拟采取的防治措施的意见与建议等。

六、征询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及公示时间

本次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在此期间，详细意见您可以通过填写电话、邮件

或电子邮件等多种形式与建设单位、评价单位联系；也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并发

送至建设单位邮箱的方式进行参与。

七、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河南艾力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崔总 联系电话：13333806652

电子邮箱：13333806652@139.com

通讯地址：新乡市凤泉区大块镇北招民庄 268号

mailto:hsyft20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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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453000
八、意见征询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意见时间为发布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河南艾力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 5月 29日

（2）报纸

项目环评报告初稿全文公示期间，我公司于 2024年 6 月 1日和 6月 4日在

河南经济报报纸上公示了征求公众意见内容。公示报纸见图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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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4年 6月 1日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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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24年6月4日报纸公示

3、查阅及公众意见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地点为河南艾力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临时办公室，截止目前，尚未有公众进行查阅。

征求意见稿公示发布之日起，尚未有公众通过电话、邮件或公众意见表反馈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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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通过电话、邮件或公众意见表反馈意见。

4.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4.3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在环境影响方面的质疑性意见，因此本项目未

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6、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河南艾力达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年回收处理 9000吨废旧锂电池及可梯次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

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

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

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河南艾力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回收处理 9000

吨废旧锂电池及可梯次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

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

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河南艾力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

任。

承诺单位：河南艾力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4年 6月 18日

7、附件

无

河南艾力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 6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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